
经费名称 报销凭据

（1）发票。发票必须打印商品名称、型号、数量等明细。开具汇总发票的，必须附上税控系统开出的《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
务清单》。办公费

（2）单价大于等于200元，低于1000元，且使用周期超过一年，则需提供低值易耗品入库单。

（1）出差审批单：《湖北科技学院教职工外出报备（公务差旅）审批单》，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也可提供《湖北科技学院教师
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申请表》；参加收费类培训、会议提供《湖北科技学院外出培训（会议）审批单》；公务活动申请租车前往，
提供《湖北科技学院公务活动租车审批单》；科研经费中申请租车或自驾车前往的，提供《湖北科技学院科研调研自驾车/租车
出差审批单》。

（2）车票（飞机票、船票）、住宿费发票（出差偏远山区无法取得正式发票的，提供对方签收的住宿费凭证）。

（3）公务卡结算凭据。差旅费

（4）其他附件（包括会议、培训通知、检查文件、邀请函等）。

（5）出差期间只有单程票据、往返票据不全的，由经办人说明情况并签字，再由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后（部门负责人的则需提交
分管领导签字），加盖本单位公章。

（6）到常驻地以外支援工作的以及各种工作队长期驻外等，驻村人员必须有村组委签字的考勤记录。

（1）公用经费中的印刷费由党委宣传部统一管理，先申请后使用，提供《湖北科技学院印刷费审批单》。

（2）发票、印刷清单（明细），需注明每笔业务发生的时间、印刷内容、数量、金额及经办人签名。

（3）印刷合同：单笔3000以上的印刷项目需提供印刷合同或协议。

（4）公务卡结算凭据。

印刷费

会议费

（1）会议通知。

（2）《湖北科技学院会议审批单》。

（3）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。

（4）会议承办单位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发票。

（5）公务卡结算凭据。

（1）“六件套”：公函或邀请函、公务接待事前审批单、公务接待费报销单、菜单、公务卡付款凭证、税务发票。

（2）以邀请函形式产生的接待，需提供活动方案和活动新闻报道。

（1）交通票据、汽油票、维修发票及清单、保险票据。

（2）报销燃油费时须提供公务卡结算凭据。

公务接待费

公务用车运行经费

（3）报销维修与保养费用，须提供《车辆维修审批单》。

（1）发票。

（2）邮寄费，需提供邮寄凭证（邮寄凭证必须注明邮寄单位、邮寄内容、联系方式及邮寄金额），小额邮寄费非对公支付的需
提供付款记录。

邮电费

（3）电话费、网络通讯费、录取通知书和学生档案批量邮寄费需提供合同或协议。

财务日常报销模板



（1）本单位组织的培训：①《湖北科技学院培训审批单》。②培训通知。③实际参训人员签到表。④培训报销明细单、培训机
构出具的原始明细单据。⑤公务卡结算凭据。培训费

（2）外出参加的收费类培训：提供《湖北科技学院外出培训审批单》，其他参照差旅费报销凭据。

（1）劳务费发放需提供身份证号、姓名、银行账户（个人卡号）、金额、领款人签名、联系方式。

（2）审批单：发放评审、咨询、及讲课劳务的需提供《湖北科技学院讲课/评审/咨询费审批单》《湖北科技学院讲课/评审/咨
询费登记单》《湖北科技学院讲课/评审/咨询费报销明细单》，并在情况说明中注明工作内容。

（3）科研劳务、咨询费需填写科研劳务费（咨询费）登记表和科研劳务费（咨询费）报销单，发放校外人员科研劳务（包括咨
询、评审事项），需事前填报评审/咨询费审批单。

劳务费

（4）发放评审费时还需提供评审通知、评委和工作人员签到表。

（5）报销搬运力资费、临时聘请人员的劳务费，需提供审批、决议、决定等附件。

（1）《湖北科技学院讲座、论坛、报告会、研讨会等审批备案表》。

学术交流费用

专用材料费

（2）会议通知、会议签到表等。

（1）发票，发票上须列示明细商品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金额。

（2）验收单、入库单，入库单至少3人签字且采购员、验收人及保管员非同一人。

（3）合同：单笔超过3万元，提供采购合同。

（4）公务卡结算凭据。

（5）中标通知书或成交通知书.

（6）列入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，还须提供《湖北省本级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》、《湖北省本级政府采购项目付款通知单》
和《政府采购合同备案表》

（1）发票、维修明细清单（注明材料费、人工费等）。

（2）合同。

（3）审计报告：2万元以上，提供《造价编审确认表》或《基建（修缮）工程结算审计会签表》。

（4）《湖北科技学院基建零星维修申请表》、工程量结算单。

（5）公务卡结算凭据。修缮、维护费

（6）中标通知书或成交通知书。

（7）工程竣工验收证明。

（8）质保金收据复印件、缴纳水电费收据复印件。

（9）审减金额超过送审金额7%(含7%）,还须提供施工方缴纳审计费的收据。

（1）审批表（预算审批、出访计划审批、任务和经费审批）

（2）办公会或党组会议纪要（出国培训要上会）

（3）邀请函
临时出国、国际合作交流

费



（4）国际往返机票、国外住宿、交通等其他杂费票据。

（5）公务卡结算凭据。

（1）发票。
设备维修费

设备购置费

（2）仪器设备维修申请单（含验收合格签字）。

（1）发票。“商品名称”填写所购设备名称并列明了数量、单价。教学、科研设备须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（2）合同。

（3）验收单、入库单。

（4）中标通知书或成交通知书。

（5）列入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，还须提供《湖北省本级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》、《湖北省本级政府采购项目付款通知单》
和《政府采购合同备案表》。

（6）质保金收据复印件。

（7）个人科研经费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，还须提供《湖北科技学院科研设备购置启动审批表》

（1）发票，“商品名称”填写所购书籍完整的书名并列明了数量、单价。

（2）单件或批量在1000元以上的，提供国资处开具的图书资产入库单。

（3）合同：3万元以上提供合同。资本性支出--图书资料费

（4）列入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，提供中标通知书或成交通知书、《湖北省本级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》、《湖北省本级政府
采购项目付款通知单》和《政府采购合同备案表》。

（1）版面费报销需要以下资料：①国内发票或国外票据。②未见刊，提供录稿通知；已见刊，提供期刊封面、目录、文章的复
印件。③付款记录。④涉及外币的，提供汇率计算依据。

专利费、版面费

见习、实习费

（2）著作出版费用报销需要以下资料：①发票。②出版合同。其中：个人科研经费出版著作，由个人自行签订合同；其他经费
出版著作的，执行相关经费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。③非对公支付的，提供付款记录。

（3）专利费报销需要以下资料：①发票。②专利年费、专利申请、专利证明等相关资料。③非对公支付的，提供付款记录。

报销凭据：火车票、汽车票、租车票据（需提供《湖北科技学院公务活动租车审批单》）、租车合同或协议、住宿费发票、实习
费票据、实习（计划）任务书、方案和实习学生名单等。

(1)活动方案、活动总结、新闻报道,三种任意提供一种即可。

（2）火车票、汽车票、租车票据、设备租赁费、化妆费等各类票据。

（3）活动中租车的，需提供《湖北科技学院公务活动租车审批单》、租车合同或协议。
学生活动费

（4）除盒饭、租车外，设备租赁、活动服务等各类费用单项超过3000元，需提供合同或协议；超过1万，提供《《湖北科技学院
二级单位自行采购记录表》》，合同或协议需要以学校名义签订并盖章；达到政府采购标准的，需提供《中标通知书》或《成交
通知书》、合同。

（5）向学生发放物品、奖品的，须提供对应的领取记录（含学生签字）。

（1）发票、原始票据。
不可预见经费

（2）不可预见支出审批报告、领导批示等。


